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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信用卡未及时还款
需加付利息和滞纳金
□本报记者 王香阑

2012年4月， 孙枭到本市某
银行申办了信用卡， 在申请表中
承诺遵守该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
约的相关规定 。 但他开卡消费
后， 对信用卡欠款不予清偿， 截
至 2014年 11月 ， 已欠本金 9800
元。 经多次催促孙枭始终不理睬
也不还款， 银行将其告到法院。
近日法院判决， 孙枭不但要支付
9800元信用卡欠款本金， 还要支
付3200余元利息、 4800余元滞纳
金及其他费用。

说法
孙枭在申办信用卡时填写了

申请表 ， 该表背后附有领用合
约， 其内容包括： 凡使用密码进
行的交易 ， 均视为孙枭本人所
为， 他对其账户下所有应付款项
负有偿还责任 ； 对其非现金交
易， 从记账日起至最后还款日之
间的日期为免息还款期， 孙枭在
此期间偿还全部应还款项的， 无
需支付当期刷卡消费交易款项的
利息。 未能于最后还款日足额偿
还全部到期应还款项的， 不享受
免息待遇， 并且所有交易和应付
款项改为自记账日起按透支利率
计收利息。

经银行审核同意， 孙枭选择
以最低还款额方式还款， 即他应
于当期最后还款日前将不低于最
低还款额 （当期在信用额度内刷
卡消费交易额的10%， 加上其他
全部应付款项的100%） 的款项
偿还给银行 。 选择该种还款方
式， 就意味着所有交易不享受免
息还款待遇， 所有交易的应付款
项将自记账日起按透支利率计收
利息。 银行工作人员让孙枭仔细
看了这些内容， 并进行了详细解
释后， 孙枭签字同意。 拿到信用
卡后 ， 孙枭只消费不还款 ， 到
2014年11月已欠信用卡本金9800
元。

孙枭与银行之间形成的信用
卡服务合同关系， 是双方当事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反我
国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所以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
自觉履行合同义务。 孙枭既然自
愿以申请人身份签订申请表并领
用信用卡， 就应承担由此造成的
相应后果。 他在享受银行提供的
相关金融服务后， 应当根据双方
约定按期归还透支本金， 并支付
相关费用。 根据 《合同法》 第8
条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
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
成立的合同， 受法律保护； 第60
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 并依
据该法第107条 “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承担继续履
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 的规定， 所以孙枭
应当向银行偿还9800元信用卡欠
款本金 ， 并支付8000余元的利
息、 滞纳金及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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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工会法援帮4职工获赔3.2万元
4名导购无法证明劳动关系维权受阻

职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
议后进行维权， 无论是申请劳动
仲裁还是到法院诉讼， 必须有充
足有效的证据， 否则再有理也会
输官司。 宋茗茗等4位导购员明
白这个道理时， 离仲裁开庭审理
已经没几天时间了， 心急火燎的
她们找到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 在安慧敏、 鲁晶晶两位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 4位导购员近
日终于获得了单位支付的3.2万
元赔偿金。

事情经过
入职半年单位不签约
四名导购员辞职维权

赵茗茗 、 欧阳晓露 、 苏茳
琪、 白秀虹是4个分别从外地来
到北京打工的女孩。 2014年10月
初， 她们从网上看到悦东会商贸
公司正在招聘导购员， 便不约而
同地发了简历。 10月18日， 经过
面试， 4人均被该公司录用。

入职后她们才知道， 悦东会
商贸公司是一家专门做服装代理
的企业， 即与服装公司合作， 在
大型商厦里租柜台来销售所代理
的品牌服装 ， 然后从中赚取差
价。 单位这次招聘导购员， 是因
为公司刚签约了一个新品牌的服
装， 并租下了几个柜台， 所以赵
茗茗等4个人被招用后， 当即就
被派到某大型商厦里的韵亚国际
柜台做导购。

商厦营业时间是从早晨9点
到晚上9点。 单位把4个女孩分成
两组， 每组两个人， 上下午各由
一组导购员上岗 ， 每天都要上
班。 赵茗茗介绍： “因为平均每
天只上6个多小时的班， 所以没
有双休日， 遇到元旦、 春节等法
定节日时也要照常上班， 但公司
会给双倍工资。”

“我们来北京打工好几年了，
知道在法定节日加班单位应该给
三薪， 所以跟公司要三倍工资。
单位说我们每天上班时间不足8
小时 ， 节假日上班按平日工资
给 ， 让我们拿了双倍工资要知
足。” 苏茳琪说。

“公司不合理的地方还多着
呢 ！” 性格爽快的欧阳晓露说 ：
“单位一直没跟我们签订过劳动
合同， 也没给缴纳社会保险。 听
说不交社保费看病不给报销， 我
们几个人现在都没结婚， 以后生
小孩都成问题， 所以我们要求单
位签合同、 缴社保费。 说过好几

次， 开始领导让我们耐心等， 说
肯定会解决的。 说多了， 他们无
动于衷， 我们也没辙了。”

白秀虹接过话茬儿 ： “到
2015年4月底， 这个店的服装销
售一直不好， 我们的收入自然也
很低。 见公司还不跟我们签订劳
动合同、 缴社保费， 又拖欠了两
个月的工资， 我们4个人一商量，
觉得继续待在这里也没什么前途
和发展， 就一起向公司辞职。 得
到批准后做了工作交接 ， 4月30
日便离开了韵亚国际柜台没再回
去上班。”

申请维权
无法证明劳动关系
职工求助工会援助

辞职后， 她们本想只要公司
把拖欠的两个月工资支付了双方
就再无关系， 没想到电话打过去
好几次， 单位的答复直截了当：
“你们四个人突然一块辞职， 给
公司来了个措手不及， 造成了极
大损失， 那两个月的工资就算是
折抵你们给单位造成的损失。”

4位导购员听后非常气愤 ：
“现在找个合适的工作多不容易
啊， 单位要是按规定与我们签订
劳动合同、 缴纳社保费， 能有辞
职这事吗？” 于是， 她们一起来
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 拖欠的2015年3
月与4月工资、 2015年元旦及春
节期间的法定节日加班工资差
额。

一个月后， 仲裁委通知赵茗
茗等4位导购员开庭审理的日期，
这时她们才知道作为申请人要提
交证据， 否则其所主张的事项很
可能被驳回。 她们赶紧凑在一起
想办法， 谁都没打过官司， 商量
来商量去也没个结果， 就去律所
咨询。

律师说： “得先证明你们与
悦东会商贸公司有劳动关系。 如
果这个证明不了， 其他赔偿根本
谈不上。” 4个导购员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因为除了
入职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
而入职表填完后就交给单位了。

“如果单位不承认与你们有
劳动关系， 就肯定不会出示入职
表， 你们胜诉的希望不大。” 听
律师这么一说 ， 欧阳晓露很后
悔： “填完入职表我用手机拍个
照就好啊了。 唉， 哪想到会跟单

位打官司呀！”
请律师代理每人至少得花

5000元， 而且不一定能赢。 听完
报 价 ， 4个 人 赶 紧 离 开 律 所 ：
“我们请不起啊。”

听说工会可以帮职工免费维
权， 她们便来到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求助。 经过审查， 4
位导购员符合受援条件， 于是中
心指派安慧敏、 鲁晶晶两位工作
人员为她们提供法律援助。

约见当事人了解案情后， 安
慧敏、 鲁晶晶告诉她们： “作为
工会组织， 虽然是免费帮职工代
理案件， 但我们会提供优质、 高
效的法律服务， 尽最大努力维护
你们的合法权益。 从现在的情况
看， 你们的证据不充分， 不足以
证明与悦东会商贸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所以你们的仲裁请求有可
能得不到支持。” “我们明白。”
4人齐声说。

经过多次与职工沟通， 安慧
敏与鲁晶晶又仔细分析了案情，
然后制订了详尽的诉讼策略。

仲裁庭审
劳资双方辩理3小时
工会法援帮职工获赔

仲裁庭审现场。
赵茗茗等4位导购员陈述请

求事项后， 悦东会商贸公司的代
理人陈律师马上说： “我公司未
雇用她们 ，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
系， 不同意她们的仲裁请求。”

安慧敏与鲁晶晶相互看了一
眼： 果然不出所料。

到了举证质证环节， 安慧敏
拿出4个工牌： “这是4位申请人
在韵亚国际柜台工作时的工牌 。
该柜台是悦东会商贸公司的注册
地 ， 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 。 ” 陈律师看了看工牌 说 ：
“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 证
明目的不认可， 关联性不认可。”

鲁晶晶拿出几张信用卡和单
据 ： “这是4位导购员入职后 ，
悦东会商贸公司因工作需要让她
们办理的信卡用及相关单据， 上
面的地址与公司注册地址相同，
能说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陈律师不以为然： “这些证
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 证明目的
不认可， 关联性不认可。”

“这是她们的工资卡 ， 能证
明每月工资标准。” 安慧敏又提
交了4张银行卡作证据。 陈律师
表示： “真实性无法核实， 证明

目的不认可， 关联性不认可。 这
些银行卡无法体现我公司的信
息， 也无法体现是我公司支付的
工资。”

鲁晶晶又拿出几张纸：“这是
4位导购员在韵亚国际柜台工作
时的销售日报表， 能说明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 ” 陈律师翻了翻说
道：“这上面没有我们公司的名称
和公章，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
目的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 ”

一旁的欧阳晓露火冒三丈 ，
狠狠地瞪着陈律师， 小声嘟囔：
“你就会这几句！”

庭审后， 仲裁庭主持调解 。
安慧敏平和地对陈律师说： “虽
然这些证据上只显示了韵亚国际
柜台而没有悦东会商贸公司的字
样， 但韵亚国际的服装是由悦东
会商贸公司代理的， 而且是北京
的唯一代理商。 4位申请人在韵
亚国际柜台卖服装是事实， 如果
我们找商厦调取到韵亚国际的服
装对你们的独家授权， 会对你们
非常不利。 我们双方来这儿是为
解决矛盾的， 一再否认存在劳动
关系不利于化解矛盾 ， 您说是
吧？” 对方不答话。

鲁晶晶补充道： “其实我们
可以申请将韵亚国际作为第三人
参加仲裁审理， 但考虑到被申请
人与他们是合作关系， 一个不敢
承认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的企
业， 其诚信会令人质疑的， 这多
少会影响被申请人的合作关系
吧？” 陈律师仍然不语。

安慧敏接着说： “我们要求
公司向申请人支付元旦一天、 春
节三天的加班费。” 仲裁员问单
位： “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公
司是否支付了 ？” 陈律师答道 ：
“支付了两倍。”

安慧敏与鲁晶晶相视一笑 ：
既然承认已支付两倍工资， 说明
双方肯定存在劳动关系啊。 陈律
师似乎也感觉说错话了， 但为时
已晚。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辩论和仲
裁员的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公
司向4位导购员共支付3.2万元赔
偿金。 记者9月25日采访了解到，
目前4名职工已领到这笔钱。

记者手记
求职要找正规单位

办完所有手续走出仲裁庭时
已是下午6点， 安检大门关闭了，
安慧敏和鲁晶晶从仲裁院工作人
员出入的小门离开。 马路上车水
马龙正是下班高峰， 她们要绕半
个北京城才能回到家， 路上至少
需要三四个小时， 可二人异常兴
奋： “来之前心里没底， 这下石
头落地了！”

尽管赢了官司， 安慧敏和鲁
晶晶却想提醒广大读者朋友， 求
职时一定要擦亮双眼找靠谱单
位， 有的职工上班很长时间了还
没弄清自己在哪个企业工作， 这
种情况很容易被侵权。 另外， 入
职后一个月内一定要签订劳动合
同， 否则就留下了隐患； 职工维
权时要求单位支付加班工资， 由
于不容易找到证据， 法院和仲裁
委都难以支持， 建议大家平常要
有意识地收集带有单位名称的证
据材料， 这样可以保证在合法权
益受损时能够维权成功。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的安慧敏 （右三）、 鲁晶晶 （右二坐着的） 为职工提供法律服务。


